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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计量授权考核
提交材料规范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说    明
1、提交的登记申请文书与其它申请材料应当使用A4型白色纸张。依本表打印生成的，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签字；手工填写的，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、签字。
2、未注明提交复印件的，应当提交原件（未注明复印件的即为原件）；提交复印件的，应当注明“与原件相符”并加盖公章或者个人签名（适用于公民个人所有的特种设备）、写“与原件相符”和日期、复印清晰、大小与原件相符。
3、提交材料涉及签署，参照申请书中申请人的注释，未注明签署人的，自然人由本人签字，法人和其他组织由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字，并加盖公章。涉及代签文书的，需提交授权人委托他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，授权委托书应为原件，且授权人应亲笔签字。








专项计量授权考核
提交材料规范

一、《专项计量授权考核申请书和项目表》
核对申请单位须和营业执照一致，须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，核对单位名称和单位地址须和营业执照一致，核对申请书的填写内容须与报告材料上的内容一致。

二、《考核规范与管理体系文件对照检查表复印件》
复印件须加盖使用单位公章，并办理人签名写“与原件相符”和日期。

三、质量手册复印件
复印件须加盖使用单位公章，并办理人签名写“与原件相符”和日期。

四、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
复印件须加盖使用单位公章，并办理人签名写“与原件相符”和日期。

五、委托书原件
使用单位自己制作的委托书，有委托的事项、受委托人、权限、时限（不写的，可以认为无时间限制）等要素，使用单位盖章（使用单位是个人的，个人要本人签名），即可认为是有效的委托书。

六、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
复印件须加盖使用单位公章，并办理人签名写“与原件相符”和日期。

七、《行政许可名称变更申请表》
填写的内容须与营业执照一致，申请单位的申请人须签名写日期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

八、《行政许可补证申请表》
填写的内容须与营业执照一致，申请单位的申请人须签名写日期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

九、《行政许可换证申请表》
填写的内容须与营业执照一致，申请单位的申请人须签名写日期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


十、《行政许可注销申请表》
填写的内容须与营业执照一致，申请单位的申请人须签名写日期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

十一、《撤回行政许可申请表》
填写的内容须与营业执照一致，申请单位的申请人须签名写日期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

